
一、重要提示

１．１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１．２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六次会议， 本公司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会

议。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同意在境内

外公布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

１．３

公司负责人王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翁庆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柴乔林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１．４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

总资产

２３９

，

４２８

，

８７５ ２１４

，

９４３

，

６２６ １１．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８７

，

１９５

，

８８５ ８７

，

４２６

，

７７３ －０．３

年初至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８７

，

１４１ ４

，

８８８

，

６７３ －８８．０

年初至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５２

，

０７９

，

３２４ ５９

，

６０９

，

６６２ －１２．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６５９

，

２０２ ３

，

１８２

，

００８ －７９．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５２１

，

４０９ ３

，

０８８

，

５８０ －８３．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０．７６ ３．６７

减少

２．９１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５ ０．２４ －７９．２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５ ０．２４ －７９．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

７－９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１－９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２

，

０４４ －５

，

５９２ －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

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

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４

，

７０１ ２７

，

１０１ －

债务重组损益

４

，

０４６ ４

，

０４６ －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１３７ ２

，

１３７ －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３７

，

３９２ １１１

，

８４２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６

，

１７５ ４５

，

３８８ －

所得税影响额

－１１

，

６１７ －４４

，

２２４ －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５

，

１７４ －２

，

９０５ －

合计

３７

，

７０４ １３７

，

７９３ －

２．２

主要生产经营数据

项 目 单位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 变化比率

％

一、煤炭业务

１

、商品煤产量 万吨

８

，

９１７ ８

，

８６７ ０．６

按煤种：

其中：动力煤 万吨

８

，

４７５ ８

，

４８４ －０．１

焦煤 万吨

４４２ ３８３ １５．４

按单位：

其中：平朔公司 万吨

６

，

６５８ ６

，

７６７ －１．６

上海能源公司 万吨

６０７ ６０４ ０．５

中煤华晋公司 万吨

５１２ ４４０ １６．４

东坡公司 万吨

４７８ ５０９ －６．１

南梁公司 万吨

１８２ １６９ ７．７

唐山沟公司 万吨

１０２ １０１ １．０

大中公司 万吨

２７０ ２３０ １７．４

朔中公司 万吨

４３６ ３９３ １０．９

陕西公司 万吨

１８０ １１３ ５９．３

２

、商品煤销量 万吨

１１

，

５０２ １１

，

４５５ ０．４

其中：自产煤销量 万吨

８

，

１０１ ８

，

５５４ －５．３

二、煤化工业务

１

、焦炭产量 万吨

１４５．３ １４０．８ ３．２

焦炭销量 万吨

１８１．１ １７１．７ ５．５

其中：自产焦炭销量 万吨

１４５．９ １３９．６ ４．５

２

、甲醇产量 万吨

３６．４ ８．６ ３２３．３

其中：试生产期产量 万吨

２７．６ ☆ －

甲醇销量 万吨

３９．２ １２．２ ２２１．３

其中：试生产期销量 万吨

２６．４ ☆ －

３

、尿素产量 万吨

７６．７ １０．７ ６１６．８

其中：试生产期产量 万吨

６０．５ ３．７ １５３５．１

尿素销量 万吨

６３．９ １０．６ ５０２．８

其中：试生产期销量 万吨

４７．５ ３．３ １３３９．４

４

、聚乙烯试生产期产量 万吨

５．０ ☆ －

聚乙烯试生产期销量 万吨

４．２ ☆ －

５

、聚丙烯试生产期产量 万吨

３．７ ☆ －

聚丙烯试生产期销量 万吨

３．３ ☆ －

三、煤矿装备业务

１

、煤矿装备产值 亿元

４４．０ ４９．９ －１１．８

注：

１

、

☆

：无生产或销售。

２

、本报告期商品煤产量合计数已抵销公司内部交易量

５０８

万吨，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抵销

４５９

万吨。

３

、陕西公司禾草沟煤矿尚未纳入本公司合并范围，其商品煤产量按管理口径统计。

２．３

按不同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主要差异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

６５９

，

２０２ ３

，

１８２

，

００８ ８７

，

１９５

，

８８５ ８７

，

４２６

，

７７３

调整的项目及金额：

（

ａ

）煤炭行业专项基金调整及

相关递延税调整

２４

，

８３１ ５１５

，

１１３ ４４４

，

９８３ ５８７

，

７４０

（

ｂ

）政府补助调整

２

，

７８３ ２

，

７８３ －４５

，

４４７ －４８

，

２３０

（

ｃ

）股权分置流通权调整

－ － －１５５

，

２５９ －１５５

，

２５９

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６８６

，

８１６ ３

，

６９９

，

９０４ ８７

，

４４０

，

１６２ ８７

，

８１１

，

０２４

主要调整事项说明如下：

（

ａ

）煤炭行业专项基金及相关递延税调整：煤炭行业专项基金包括维简费、安全费、煤矿转产发展资金、

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和可持续发展准备金。 在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下，本集团按照原煤产量计提煤炭行

业专项基金，并计入生产成本及股东权益中的专项储备，对属于费用性质的支出于发生时直接冲减专项储

备；对属于资本性的支出于完工时转入固定资产，同时按照固定资产的成本冲减专项储备，并全额确认累计

折旧，相关固定资产在以后期间不再计提折旧。 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下，对计入成本的专项基金予以冲回，

相关支出在发生时予以确认。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山西省财政厅印发《关于继续暂停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和煤矿转产发展资金的通

知》（晋财煤［

２０１４

］

１７

号），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国家煤炭资源税改革方案正式公布实施之日止，继续暂

停提取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和煤矿转产发展资金。 此外，公司所属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期暂

停计提可持续发展准备金。

（

ｂ

）在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下，属于政府资本性投入的财政拨款，计入“资本公积”科目核算。 在国际财务

报告准则下，上述财政拨款视为政府补助处理。

（

ｃ

）在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下，非流通股股东由于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支付给流通股股东的对价在资

产负债表上记录在长期股权投资中；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下，作为让予少数股东的利益直接减少股东权益。

２．４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２６８

，

５２３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

公司

０ ７

，

６０５

，

２０７

，

６０８ ５７．３６ －

无

０

国有法人

ＨＫＳＣＣ ＮＯＭＩＮＥ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９６０

，

９２０ ３

，

９４７

，

２６３

，

７２７ ２９．７７ －

未知

－

境外法人

中煤能源香港有限公司

０ １３２

，

３５１

，

０００ １．００ －

无

０

境外法人

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

万能

Ｈ

０ １１９

，

５２３

，

８２７ ０．９０ －

未知

－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新疆中油化工集团有限

公司

０ １９

，

９１７

，

２６９ ０．１５ －

未知

－

未知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专

用证券账户

０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９ －

未知

－

未知

阿布达比投资局

－ ９

，

８６９

，

２９２ ０．０７ －

未知

－

未知

华信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

－

华信·信银

１２

号证

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４０８

，

００６ ９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７ －

未知

－

未知

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０ ９

，

３９３

，

０００ ０．０７ －

未知

－

未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嘉实沪深

３００

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６２２

，

８１８ ９

，

０５７

，

２５９ ０．０７ －

未知

４３

，

４００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７

，

６０５

，

２０７

，

６０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７

，

６０５

，

２０７

，

６０８

ＨＫＳＣＣ ＮＯＭＩＮＥ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３

，

９４７

，

２６３

，

７２７

境外上市外资股

３

，

９４７

，

２６３

，

７２７

中煤能源香港有限公司

１３２

，

３５１

，

０００

境外上市外资股

１３２

，

３５１

，

０００

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

Ｈ １１９

，

５２３

，

８２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１９

，

５２３

，

８２７

新疆中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１９

，

９１７

，

２６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９

，

９１７

，

２６９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式证券交

易专用证券账户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阿布达比投资局

９

，

８６９

，

２９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９

，

８６９

，

２９２

华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华信？ 信银

１２

号

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９

，

４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９

，

４００

，

０００

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９

，

３９３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９

，

３９３

，

０００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嘉实沪深

３００

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９

，

０５７

，

２５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９

，

０５７

，

２５９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煤能源香港有限公司为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煤能

源”或者“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煤集

团”）全资子公司，其他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情况不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本公司无优先股，无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注：

１

、 以上资料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和香港中央证券登记公司提供的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股东名册编制。

２

、

ＨＫＳＣＣ Ｎｏｍｉｎｅ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有的

Ｈ

股乃代表多个客户所持有。

３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中煤能源香港有限公司通过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１３２

，

３５１

，

０００

股

Ｈ

股，此股份通过香港资本市场直接收购，无需履行限售承诺。

４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除上表中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生命人寿公司”）持有的本

公司

Ａ

股股份外，根据联交所网站披露权益显示，生命人寿公司持有本公司

Ｈ

股好仓

１

，

２３３

，

６１７

，

０００

股。

三、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１．１

资产负债表主要变动项目原因分析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

％

） 主要变动原因

应收利息

８６

，

４８６ ２４７

，

６８０ －６５．１

收到计提的存款利息。

应收股利

４４

，

０１０ ２８

，

１９４ ５６．１

应收联营公司的股利增加。

存货

９

，

４４２

，

２０７ ６

，

８０６

，

４９３ ３８．７

主要是煤炭等产品库存增加。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

产

－ １０２

，

０００ －１００．０

一年以内到期的对合营企业的委托贷款

减少。

其他流动资产

２

，

３１４

，

２５９ １

，

１２９

，

９３９ １０４．８

主要是项目公司采购设备等使重分类的

待抵扣增值税增加。

长期应收款

２０６

，

７２９ ４０

，

２７４ ４１３．３

主要是对合营企业委托贷款增加。

长期待摊费用

１３４

，

６８６ ８３

，

１９６ ６１．９

所属企业发生的摊销期在一年以上的待

摊性质支出增加。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１

，

０７０

，

２６８ ６３６

，

９０２ ６８．０

主要是公司所属企业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增加。

预收款项

２

，

８６１

，

２７６ １

，

６４４

，

４４３ ７４．０

预收的产品销售货款等增加。

应交税费

９６４

，

６１０ １

，

９７８

，

１１３ －５１．２

本期销售规模下降和支付以前年度税费

综合影响。

应付利息

２２６

，

７３８ ６４４

，

２８７ －６４．８

支付了上年度计提的付息债务利息。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６

，

３１３

，

１８３ ３

，

５４４

，

０１９ ７８．１

一年以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增加。

长期借款

４７

，

８６３

，

６５６ ２９

，

７７４

，

７５８ ６０．８

根据项目建设需要增加长期借款，以及将

一年内到期部分重分类至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综合影响。

３．１．２

利润表主要变动项目原因分析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 增减（

％

） 主要变动原因

财务费用

１

，

３２３

，

９３２ ３９０

，

８９８ ２３８．７

主要是付息债务增加以及所属企业部分在

建项目转固使费用化利息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１６２

，

９５９ ３３

，

００１ ３９３．８

所属企业计提的存货、应收账款等减值损

失增加。

投资收益

１６１

，

５８７ ７７

，

０２２ １０９．８

按持股比例确认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

资收益增加。

营业利润

１

，

３５２

，

７４５ ５

，

１０３

，

３７３ －７３．５

主要是受市场形势影响，公司销售规模和

盈利同比下降。

营业外收入

１１７

，

９２６ ７６

，

７２８ ５３．７

主要是政府补助等同比增加。

利润总额

１

，

４２３

，

６９３ ５

，

１３７

，

２３９ －７２．３

主要是受市场形势影响，公司销售规模和

盈利同比下降。

所得税费用

４５８

，

４５３ １

，

２８５

，

５５１ －６４．３

主要是税前利润同比减少，使所得税费用

相应减少。

净利润

９６５

，

２４０ ３

，

８５１

，

６８８ －７４．９

主要是受市场形势影响，公司销售规模和

盈利同比下降。

其他综合收益

－６８０ －１３

，

５０７ －９５．０

主要是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变动影响。

３．１．３

现金流量表主要变动项目原因分析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 增减（

％

） 主要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５８７

，

１４１ ４

，

８８８

，

６７３ －８８．０

主要是受市场形势影响，净利润同比减少，

库存、应收账款增加，使经营活动现金流入

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１１

，

７４７

，

８１２ －１８

，

５６２

，

９８４ －３６．７

根据资本开支计划安排，资产购置和项目

建设等资本性支出同比减少。 此外，财务

公司报告期内设立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增加现金流入

２７．３０

亿元也抵减了投资活

动现金流出。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１７

，

４３５

，

７９２ １５

，

９９９

，

７３８ ９．０

主要是债务融资产生现金净流入同比增

加，分派股利支付现金同比减少，以及中煤

集团出资

２．７

亿元设立财务公司增加筹资

活动现金流入等因素综合影响。

３．１．４

煤炭销售数量及价格变动情况

币种：人民币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 增减 增减幅

销售量

（万吨）

销售价格

（元

／

吨）

销售量

（万吨）

销售价格

（元

／

吨）

销售量

（万吨）

销售价格

（元

／

吨）

销售量

（

％

）

销售价

格（

％

）

一、自产

商品煤

合计

８

，

１０１ ３６８ ８

，

５５４ ４２４ －４５３ －５６ －５．３ －１３．２

（一）动力煤

７

，

６４４ ３５７ ８

，

１８１ ４０６ －５３７ －４９ －６．６ －１２．１

１

、内销

７

，

６０５ ３５６ ８

，

１４７ ４０５ －５４２ －４９ －６．７ －１２．１

（

１

）长协

６

，

２９３ ３７０ ５

，

１８５ ４２４ １

，

１０８ －５４ ２１．４ －１２．７

（

２

）现货

１

，

３１１ ２９１ ２

，

９６２ ３７０ －１

，

６５１ －７９ －５５．７ －２１．４

２

、出口

３９ ５５７ ３４ ６１３ ５ －５６ １４．７ －９．１

（

１

）长协

３９ ５５７ ３４ ６１３ ５ －５６ １４．７ －９．１

（

２

）现货

☆ ☆ ☆ ☆ －

－

－ －

（二）焦煤

４５７ ５５６ ３７３ ８１８ ８４ －２６２ ２２．５ －３２．０

１

、内销

４５７ ５５６ ３７３ ８１８ ８４ －２６２ ２２．５ －３２．０

（

１

）长协

☆ ☆ ☆ ☆ － － － －

（

２

）现货

４５７ ５５６ ３７３ ８１８ ８４ －２６２ ２２．５ －３２．０

２

、出口

☆ ☆ ☆ ☆ － － － －

二、买断

贸易煤

合计

３

，

０２２ ４１８ ２

，

６４７ ４８７ ３７５ －６９ １４．２ －１４．２

（一）国内转销

２

，

８３７ ４１２ ２

，

５５８ ４８４ ２７９ －７２ １０．９ －１４．９

（二）自营出口﹡

２．２ ２

，

０２７ ２．４ ２

，

１９５ －０．２ －１６８ －８．３ －７．７

（三）进口贸易

１８３ ５０４ ６０ ５３８ １２３ －３４ ２０５．０ －６．３

（四）转口贸易

☆ ☆ ２７ ４９５ －２７ － －１００．０ －

三、进出

口代理

★

合计

３７９ ４ ２５４ １０ １２５ －６ ４９．２ －６０．０

（一）进口代理

６０ ９ １０６ １１ －４６ －２ －４３．４ －１８．２

（二）出口代理

１５９ ５ １４７ ９ １２ －４ ８．２ －４４．４

（三）国内代理

１６０ １ １ ３ １５９ －２ － －６６．７

☆

：本期无发生。

﹡：出口型煤。

★

：销售价格为代理服务费。

３．１．５

自产商品煤单位销售成本变动情况

单位：元

／

吨 币种：人民币

２０１４

年

１－

９

月

２０１３

年

１－

９

月

２０１３

年

１－

１２

月

与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比 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２

月比

增减额 增减（

％

） 增减额 增减（

％

）

材料成本（不含外购入洗原料煤成

本）

４２．７１ ５０．９６ ５５．１５ －８．２５ －１６．２ －１２．４４ －２２．６

外购入洗原料煤成本

１２．０４ １０．３８ １０．６９ １．６６ １６．０ １．３５ １２．６

人工成本

２８．７５ ２９．５３ ２９．３８ －０．７８ －２．６ －０．６３ －２．１

折旧及摊销

３３．８８ ３５．１９ ３２．９０ －１．３１ －３．７ ０．９８ ３．０

维修支出

６．９１ ９．７０ ９．８５ －２．７９ －２８．８ －２．９４ －２９．８

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

１４．４０ １８．７５ １８．５７ －４．３５ －２３．２ －４．１７ －２２．５

外包矿务工程费

２５．９０ ２８．３９ ２７．９４ －２．４９ －８．８ －２．０４ －７．３

其他成本

２７．００ ３４．０７ ３６．３５ －７．０７ －２０．８ －９．３５ －２５．７

自产商品煤单位销售成本

１９１．５９ ２１６．９７ ２２０．８３ －２５．３８ －１１．７ －２９．２４ －１３．２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公司自产商品煤单位销售成本

１９１．５９

元

／

吨，比上年同期

２１６．９７

元

／

吨减少

２５．３８

元

／

吨，

下降

１１．７％

；比

２０１３

年全年的

２２０．８３

元

／

吨减少

２９．２４

元

／

吨，下降

１３．２％

。

一是材料成本同比减少

８．２５

元

／

吨，主要是所属企业进一步加强材料单耗管理，加大配件国产化力度和

修旧利废，加强设备日常维护保养等使材料消耗同比减少。 此外，通过发挥集中采购优势和配件长协采购，

使柴油、配件等采购单价同比降低。

二是外购入洗原料煤成本同比增加

１．６６

元

／

吨，主要是为从源头改善煤质、优化品种结构，公司所属企

业本期外购入洗用于混配的原煤量同比增加。

三是维修支出同比减少

２．７９

元

／

吨，主要是所属煤炭生产企业加强设备日常维护和保养，提高了设备的

可用率，减少了非正常损坏，同时加大设备自我维修，减少外委修理支出，使维修成本同比减少。

四是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成本同比减少

４．３５

元

／

吨，主要是山西省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起调低煤炭可持

续发展基金征收标准

３

元

／

吨，以及公司所属上海能源公司本期暂停计提煤炭可持续发展准备金。

五是外包矿务工程费同比减少

２．４９

元

／

吨，主要是所属企业进一步加强外包业务管理，减少外包用工总

量，压低外包单价。 同时，充分利用自营队伍，加大自营剥离，使外包矿务工程费减少。

六是其他成本同比减少

７．０７

元

／

吨，主要是在晋煤炭企业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

日起暂停计提煤炭环境恢复

治理保证金和煤矿转产发展资金，使成本相应减少。

３．１．６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执行情况

经公司

２０１３

年股东周年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按照中国会计准则合并财务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３

，

５７５

，

６０２

，

０００

元的

３０％

计

１

，

０７２

，

６８０

，

６００

元向股东分派现金股利，以公司全部已发行股本

１３

，

２５８

，

６６３

，

４００

股为基准，每股分派

０．０８１

元（含税）。 该等末期股息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向全体股东派发。

３．２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１

、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

日，本公司接股东生命人寿公司通知，截止

９

月

３

日，其通过二级市场交易累计持有本

公司

Ａ

股和

Ｈ

股股份的表决权已达

１０％

，

９

月

４

日本公司受生命人寿公司委托，披露了《中煤能源简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股东名册，

生命人寿公司持有公司

Ａ

股股份

１１９

，

５２３

，

８２７

股；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根据联交所网站披露权益显示，

生命人寿公司持有本公司

Ｈ

股好仓

１

，

２３３

，

６１７

，

０００

股。 上述权益变动情况不会导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的变化。

有关详情，请参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

日、

９

月

４

日在上交所、联交所和公司网站刊发的有关公告。

２

、为了积极应对当前国内煤炭市场产能过剩、价格下跌的局面，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本公司决定将

２０１４

年

度的原煤计划产量（含工程煤）较原计划的

２０１４

年度原煤计划产量调减约

１０％

，调整后的

２０１４

年度原煤计

划产量将较

２０１３

年度的原煤实际产量减少约

５％

。

有关详情，请参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２

日在上交所、联交所和公司网站刊发的有关公告。

３

、经本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公司以全资子公司中煤陕西榆林能源化工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陕西公司”）作为主体，投资建设甲醇醋酸系列深加工及综合利用项目（以下简称“甲醇醋酸深加工项

目”或“本项目”），本项目投资总额为人民币

１

，

９３３

，

５３５

万元，最终产品为

６０

万吨

／

年工程塑料。

７

月

２９

日，

本公司发布公告，披露陕西公司甲醇醋酸深加工项目投料试车成功，顺利打通全流程，先后成功产出聚乙

烯、聚丙烯产品。

有关详情，请参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９

日在上交所、联交所和公司网站刊发的有关公告。

３．３

公司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本公司接到控股股东中煤集团《关于进一步避免与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

的承诺函》， 中煤集团明确表示：“在出具 《关于进一步避免与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的承诺

函》之日起七年内，经中煤能源按照适用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履行相应的董事会或股东大会程序后，中煤集

团将与中煤能源存在同业竞争的中国煤炭进出口公司、中煤集团山西华昱能源有限公司和中煤黑龙江煤炭

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的股权注入中煤能源。 ”该事项经本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３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四次会议审议后进行了披露。 中煤能源将本着对投资者高度负责的态度， 继续按照相关监管规

定，安排上述承诺事宜的落实等工作。

有关详情请参见本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４

日和

５

月

１３

日在上交所、联交所和公司网站刊发的《关

于公司及控股股东等主体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和《关于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进一步避免与中国中

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的公告》。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２０１４

年，由于国内煤炭市场供需形势已发生较大变化，煤炭价格持续低迷，可能导致公司

２０１４

年累计

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有较大幅度下降。

３．５

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２０１４

年，财政部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

－

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

－

职工薪酬》、《企

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

－

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

－

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７

号

－

金

融工具列报》，并新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９

号

－

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０

号

－

合营安排》、《企

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

－

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等具体准则。 根据财政部要求，除企业应当在

２０１４

年年度

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中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７

号

－

金融工具列报》的要求对金融工具进行列报外，其余

７

项准则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鼓励在境外上市的企业提前执

行。

公司已在编制

２０１３

年年度财务报表时提前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９

号

－

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

准则第

４０

号

－

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

－

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

－

财务报表列报》以

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

－

合并财务报表》等

５

项准则。 报告期开始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

－

长期股权

投资》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１

号

－

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根据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

－

长期股权投资》规定，长期股权投资核算范围是投资方对被投资

单位实施控制、重大影响的权益性投资，以及对其合营企业的权益性投资。 对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

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资，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２

号

－

金

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即从“长期股权投资”调整到“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 具体影响如下：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受影响的财务报表项目名称

影响金额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２

，

２２６

，

５３６ ２

，

００８

，

２０６

长期股权投资

－２

，

２２６

，

５３６ －２

，

００８

，

２０６

除此之外，公司采用其他上述新颁布或修订的会计准则不会对公司以前年度的损益和权益金额产生影

响。

３．５．１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

公司不存在因追加投资等原因对被投资单位施加重大影响或实施共同控制但不构成控制，以及因处置

部分投资等原因丧失对被投资单位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交易。

３．５．２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表影响（二）

修订后的长期股权投资准则澄清了权益法下被投资单位除净损益、其他综合收益和利润分配以外的其

他所有者权益变动的会计处理，这一变动对公司财务报表无影响。

３．５．３

职工薪酬准则变动的影响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９

号

－

职工薪酬》变动对公司财务报表无影响。

３．５．４

合并范围变动的影响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３

号

－

合并财务报表》变动对公司财务报表无影响。

３．５．５

合营安排分类变动的影响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４０

号

－

合营安排》变动对公司财务报表无影响。

３．５．６

准则其他变动的影响

公司不存在准则其他变动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３．５．７

其他

公司无其他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公司名称: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安

日期:2014年 10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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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 2014 年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公告全文已于本公告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 本公司网

站、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六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９

日以书面方式送达，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在北京市朝阳区黄寺大街

１

号中煤大厦以现场召开会议方

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９

名，公司监事、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等作为列席人员出席

会议，公司董事长王安先生为本次会议主持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及出席董事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一致同意，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１．

批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赞成票：

９

票， 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

批准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并在境内外公布前述定期报告。

２．

批准《根据财政部新颁布和修订的会计准则对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等会计核算政策进行变更的议案》

赞成票：

９

票， 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

同意公司根据财政部新颁布和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对会计政策进行变更，并同意公司按《企业会计

准则第

２

号———长期股权投资》修订内容对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财务报表做相应追溯调整。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另行发布的《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和财务信息调整的公

告》。

３．

通过《关于确定公司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持续性关联交易年度豁免上限的议案》

１

）同意公司与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中煤集团”）续签《煤炭供应框架协议》，并对协议内容进

行适当修改， 同意将该协议及其项下相关关联交易的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度豁免上限提交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

２

）同意公司与中煤集团续签《综合原料和服务互供框架协议》，并对协议内容进行适当修改，同意将该

协议及其项下相关关联交易的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度豁免上限提交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３

）同意公司与中煤集团续签《工程设计、建设及总承包服务框架协议》，并对协议内容进行适当修改，

同意将该协议及其项下相关关联交易的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度豁免上限提交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

４

）同意公司与中煤集团续签《房屋租赁框架协议》，并对协议内容进行适当修改，同意该协议项下相关

关联交易的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度豁免上限。

５

）同意对公司与中煤集团签署的《土地使用权租赁框架协议》内容进行适当修改，并同意该协议项下

相关关联交易的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度豁免上限。

６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煤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与中煤集团续签《金融服务框架协议》，并对协议内容

进行适当修改，同意该协议项下相关关联交易的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度豁免上限。

７

）同意公司与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续签《煤炭等相关产品及服务供应框架协议》，并对协议内

容进行适当修改，同意该协议项下相关关联交易的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度豁免上限。

本议案由董事会分项表决，上述（

１

）

－

（

６

）项涉及与公司控股股东中煤集团的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王

安、李延江、李彦梦和彭毅已回避表决，其余

５

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批准。上述第（

７

）项由

９

名董事一致同

意批准。

本议案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获得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董事会审议本议案时，独立董事

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公司董事会《关于确定公司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持续性关联交易年度豁免上限的议案》的审议、表决程序

符合法律、法规、上市监管规定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２

）日常关联交易项目是公司日常和一般业务；各项日常关联交易协议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对公司及

独立股东公平合理；订立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符合公司及独立股东整体利益；各类日常关联交易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每年的上限交易金额对公司及独立股东而言公平合理；各类日常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

情形。

３

）建议公司独立股东于股东大会上投票赞成公司与中煤集团续签《煤炭供应框架协议》、《综合原料和

服务互供框架协议》 及 《工程设计、 建设及总承包服务框架协议》， 赞成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项下相关交易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每年的上限金额。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另行发布的《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４．

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赞成票：

９

票， 反对票：

０

票， 弃权票：

０

票。

同意定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在北京市朝阳区黄寺大街

１

号中煤大厦召开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具体事宜由董事会秘书负责通知。

特此公告。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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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 2014 年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公告全文已于本公告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 本公司网

站、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四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以书面送达方式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在北京市朝阳区黄寺大街

１

号中煤大厦以现场召开

会议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实际出席监事

３

名，公司首席财务官、董事会秘书等有关人员列席了会

议，公司监事会主席王晞先生为本次会议主持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及出席监事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一致同意，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１．

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赞成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通过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 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上市

监管机构的规定；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真实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

２．

通过《根据财政部新颁布和修订的会计准则对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等会计核算政策进行变更的议案》

赞成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合理变更的， 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和相应的财务信息调整。

３．

通过《关于确定公司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持续性关联交易年度豁免上限的议案》

赞成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通过该议案并同意将相关达到股东大会审议标准的事项提交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项下公司的各项关联交易协议及其项下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的年度关联交易豁免上限事项的审核程序符

合法律、法规及上市监管机构的规定，相关建议的交易上限标准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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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公告全文已于本公告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本公司网站、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

本公告中涉及的部分日常关联交易尚待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各项日常关联交易协议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交易的定价政策体现公

平合理原则，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现在及将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

利影响；日常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与控股股东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

财务等方面独立，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业务没有因日常关联交易而对控股股东

形成依赖。

●

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无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鉴于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中煤能源”）与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煤集团”）签署的《煤炭供应框架协议》、《综合原料和服务互供框架协议》及《工程设计、建

设及总承包服务框架协议》，公司与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山西焦煤集团”）签署的《煤炭等

相关产品及服务供应框架协议》以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煤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煤财务公司”）与

中煤集团签署的《金融服务框架协议》均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到期，公司与中煤集团签署的《房屋租赁框

架协议》将于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１

日到期，为规范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公司拟分别与中煤集团及山西焦煤集团、

中煤财务公司拟与中煤集团续签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

此外，公司与中煤集团签署的《土地使用权租赁框架协议》虽然有效期至

２０２６

年

８

月，但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规定，日常关联交易协议有效

期超过

３

年的需每

３

年重新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和披露义务。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确定公司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

年持续性关连交易年度豁免上限的议案》。 在对该议案涉及公司与控股股东中煤集团的关联交易事项

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王安、李延江、李彦梦和彭毅已回避表决。

前述议案中涉及的与中煤集团续签《煤炭供应框架协议》、《综合原料和服务互供框架协议》及《工程设

计、建设及总承包服务框架协议》，以及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协议项下相关交易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每年的上限金额

尚待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关联股东中煤集团需在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议案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获得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董事会审议上述

日常关联交易议案时，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

、公司董事会《关于确定公司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持续性关连交易年度豁免上限的议案》的审议、表决程序符

合法律、法规、上市监管规定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

、日常关联交易项目是公司日常和一般业务；各项日常关联交易协议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对公司及

独立股东公平合理；订立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符合公司及独立股东整体利益；各类日常关联交易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每年的上限交易金额对公司及独立股东而言公平合理；各类日常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

情形；

3

、建议公司独立股东于股东大会上投票赞成公司与中煤集团续签《煤炭供应框架协议》、《综合原料和

服务互供框架协议》 及 《工程设计、 建设及总承包服务框架协议》， 赞成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项下相关交易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每年的上限金额。

公司董事会审核委员会对本次日常关联交易议案进行了审核，并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与中煤集团签订的各项日常关联交易协议、公司与山西焦煤集团签订的《煤炭等相关产品及服务

供应框架协议》以及中煤财务公司与中煤集团签订的《金融服务框架协议》内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上述各项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按照正常商务条款进行，协议、交易及其交易上

限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最近三年的预计和实际执行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协

议名称

关联交易类别 前次预计金额 前次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

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煤炭供应

框架协议》

公司向中煤集团及其附

属公司采购煤炭产品

２０１２

年：

４８８

，

３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４２

，

８２６．１

受现货煤炭价格

大幅下跌以及中

煤集团相关期间

内项目建设出现

延误等因素影响，

导致实际交易金

额较预计时下降。

２０１３

年：

４８８

，

３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５２

，

２２０．２

２０１４

年：

４８８

，

３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８３

，

７０１．３

《综合原料

和服务互供

框架协议》

中煤集团及其附属公司

向公司提供原料及配套

服务以及社会及支持服

务

２０１２

年：

３４８

，

８５０ ２０１２

年：

２５１

，

４５２．３

—

２０１３

年：

３９３

，

１４０ ２０１３

年：

３５１

，

６０４．７

２０１４

年：

４２６

，

３４０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１２５

，

５２９．３

公司向中煤集团及其附

属公司提供原料及配套

服务以及煤炭出口相关

服务

２０１２

年：

８６

，

６８０ ２０１２

年：

６４

，

２８２．２

—

２０１３

年：

７４

，

９３０ ２０１３

年：

５０

，

３３８

２０１４

年：

７７

，

０２０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１８

，

６８３

《工程设计、

建设及总承

包服务框架

协议》

中煤集团及其附属公司

向公司提供工程设计、

建设及总承包服务

２０１２

年：

９７０

，

４７０ ２０１２

年：

４６４

，

８７９．３

受国家日益严格

的安全、环保等项

目建设审批手续

影响，公司在建项

目进度较计划进

度延缓，导致实际

交易金额较预计

时下降。

２０１３

年：

９０３

，

３６０ ２０１３

年：

５７１

，

６６２．１

２０１４

年：

５７２

，

０３０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１８５

，

２２８．４

《房屋租赁

框架协议》

中煤集团及其附属公司

向公司提供物业租赁

２０１２

年：

９

，

５８０ ２０１２

年：

９

，

２４６．７

—

２０１３

年：

９

，

６２０ ２０１３

年：

９

，

１１９．４

２０１４

年：

９

，

６７０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４

，

１７９．３

《土地使用

权租赁框架

协议》

中煤集团及其附属公司

向公司提供土地使用权

租赁

２０１２

年：

７

，

２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６

，

１６２

—

２０１３

年：

７

，

２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６

，

１６２

２０１４

年：

７

，

２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３

，

０８１

《金融服务

框架协议》

中煤财务公司向中煤集

团及其附属公司提供的

贷款与融资租赁服务

（每日最高余额，含应计

利息）

２０１４

年：

８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０

中煤财务公司处

于成立初期，有关

业务正在拓展，尚

未实际发生。

中煤财务公司向中煤集

团及其附属公司提供票

据承兑与贴现服务、代

理、结算、转账、提供咨

询、中煤集团及其附属

公司内部的委托贷款以

及融资租赁等其他金融

服务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０

中煤财务公司处

于成立初期，有关

业务正在拓展，尚

未实际发生。

中煤财务公司应支付给

中煤集团及其附属公司

的存款利息

２０１４

年：

５

，

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３８

—

《煤炭等相

关产品及服

务供应框架

协议》

公司向山西焦煤集团及

其附属公司购买煤炭及

煤炭相关产品及服务

—

２０１２

年：

２

，

４４９

—

２０１３

年：

９

，

８７５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７

，

１１０

山西焦煤集团及其附属

公司向公司购买煤炭及

煤炭相关产品及服务

—

２０１２

年：

１

，

００７

—

２０１３

年：

３

，

９４６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１３

，

６３１

注：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预计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未来三年关联交易上限金额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规定，山西焦煤集团不属于上述规则界定的本

公司关联方，因此与其发生的交易不属于上述规则界定的关联交易，不涉及前次预计金额。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公司对上述各项日常关联交易协议项下相关交易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每年的上限金额预计等相关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

协议名称

关联交易类别 本次预计金额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实际发生

金额

２０１３

年实际

发生金额

占

２０１３

年同类

业务的比例

本次预计金额与

２０１３

年实际发生

金额差异较大的

原因

《煤炭供

应框架协

议》

公司向中煤集团

及其附属公司采

购煤炭产品

２０１５

年：

３９０

，

０００

８３

，

７０１．３ ５２

，

２２０．２ ０．９３％

预计未来中煤集

团保留煤矿经技

改后的生产能力

有所增加，且公司

将扩大从中煤集

团采购煤炭并集

中销售的规模，导

致中煤集团未来

三年供应给公司

的煤炭产品数量

增加。

２０１６

年：

４０４

，

０００

２０１７

年：

４０４

，

０００

《综合原

料和服务

互供框架

协议》

中煤集团及其附

属公司向公司提

供原料及配套服

务以及社会及支

持服务

２０１５

年：

４２２

，

５００

１２５

，

５２９．３ ３５１

，

６０４．７ ６．２６％

—

２０１６

年：

４２０

，

６００

２０１７

年：

４２５

，

６００

公司向中煤集团

及其附属公司提

供原料及配套服

务以及煤炭出口

相关服务

２０１５

年：

６９

，

０００

１８

，

６８３ ５０

，

３３８ ０．６１％

—

２０１６

年：

７１

，

０００

２０１７

年：

７４

，

０００

《工程设

计、建设

及总承包

服务框架

协议》

中煤集团及其附

属公司向公司提

供工程设计、建设

及总承包服务

２０１５

年：

６８７

，

０００

１８５

，

２２８．４ ５７１

，

６６２．１ ７．０８％

预计公司未来三

年在建煤矿、煤化

工及其他项目将

持续进行，

特别是鉴于国家

不时颁布的相关

行业政策，导致若

干原定项目工程

延期，致使公司对

中煤集团未来三

年预计提供的工

程设计、建设及总

承包服务需求增

加。

２０１６

年：

７６５

，

０００

２０１７

年：

４３８

，

０００

《房屋租

赁框架协

议》

中煤集团及其附

属公司向公司提

供物业租赁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

５００

４

，

１７９．３ ９

，

１１９．４ ０．１６％

—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

５００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

５００

《土地使

用权租赁

框架协

议》

中煤集团及其附

属公司向公司提

供土地使用权租

赁

２０１５

年：

６

，

１００

３

，

０８１ ６

，

１６２ ０．１１％

—

２０１６

年：

６

，

１００

２０１７

年：

６

，

１００

《金融服

务框架协

议》

中煤财务公司向

中煤集团及其附

属公司提供的贷

款与融资租赁服

务（每日最高余

额，含应计利息）

２０１５

年：

８０

，

０００

０

— — —

２０１６

年：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７

年：

１２０

，

０００

中煤财务公司向

中煤集团及其附

属公司提供票据

承兑与贴现服务、

代理、结算、转账、

提供咨询、中煤集

团及其附属公司

内部的委托贷款

以及融资租赁等

其他金融服务

２０１５

年：

３００

０

— — —

２０１６

年：

５００

２０１７

年：

９００

中煤财务公司应

支付给中煤集团

及其附属公司的

存款利息

２０１５

年：

５

，

８００

３８

— — —

２０１６

年：

６

，

３００

２０１７

年：

６

，

３００

《煤炭等

相关产品

及服务供

应框架协

议》

公司向山西焦煤

集团及其附属公

司购买煤炭及煤

炭相关产品及服

务

２０１５

年：

６５

，

０００

７

，

１１０ ９

，

８７５ ０．１８％

—

２０１６

年：

５２

，

０００

２０１７

年：

５２

，

０００

山西焦煤集团及

其附属公司向公

司购买煤炭及煤

炭相关产品及服

务

２０１５

年：

４１

，

０００

１３

，

６３１ ３

，

９４６ ０．０５％

—

２０１６

年：

３６

，

０００

２０１７

年：

３６

，

０００

注：中煤财务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４

年，故《金融服务框架协议》项下相关交易于

２０１３

年度无实际发生金额。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中煤集团

中煤集团作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规定，中煤集团为本公司的关联方。

中煤集团前身为中国煤炭工业进出口总公司。中煤集团自设立以来，经多次重组变更，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１

日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核准，更名为“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中煤集团现持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０

日颁发的注册号为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８５４

的《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

１

，

５５７

，

１１１．３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王安，住所地为北京市朝阳区黄寺大

街

１

号，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中煤集团的经营范围：煤炭的批发经营（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０６

月

３０

日）；煤炭出口业务。煤炭的勘探、煤炭及伴生产品的开采、煤炭洗选加工、煤炭焦化和制气、煤化工、

煤层气开发、电力生产、电解铝生产和铝材加工、煤矿机械设备制造、科研、设计、工程和设备招投标、工程勘

察、工程建设施工和监理、咨询服务等项目的投资与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进出口业务。 机械设备的销售；

焦炭制品的销售。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中煤集团的总资产为

２８

，

０００

，

６２３．４３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１

，

７６７

，

９９５．３７

万元，主

营业务收入为

１０

，

６１９

，

０５２．０７

万元，净利润为

３６１

，

４９４．７８

万元。

公司及中煤财务公司与中煤集团的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 中煤集团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

财务状况较好，具备履约能力。

（二）山西焦煤集团

山西焦煤集团持有对本公司具有重要影响的控股子公司山西中煤华晋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的

４９％

股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规定，山西焦煤集

团目前为本公司的关联方。

山西焦煤集团现持有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５

日颁发的注册号为

１４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９５０６０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

３９７

，

１７２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武华太，住所地为太原市新晋祠路

一段

１

号，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山西焦煤集团的经营范围：煤炭开采，煤炭加工，煤炭销

售，机械制造，批发零售钢材、轧制和锻造产品、化工、建材，公路货运，汽车修理，种植业，养殖业，煤炭技术

开发与服务。

根据山西焦煤集团在中国债券信息网公开披露的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报告，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山西

焦煤集团的总资产为

２２

，

７５７

，

９５６．２８

万元，净资产为

５

，

２６４

，

０４２．４３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

２２

，

７０８

，

６５７．８９

万

元，净利润为

１４

，

５２３．９７

万元。

公司与山西焦煤集团的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山西焦煤集团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财务状

况较好，具备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续签或继续履行日常关联交易协议

中煤财务公司与中煤集团签署的《金融服务框架协议》、中煤能源与中煤集团签署的《煤炭供应框架协

议》、《综合原料和服务互供框架协议》、《工程设计、建设及总承包服务框架协议》以及中煤能源与山西焦煤

集团签署的《煤炭等相关产品及服务供应框架协议》的有效期均将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届满。 中煤能源与

中煤集团签署的《房屋租赁框架协议》有效期将在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１

日届满，《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有效期将

在

２０２６

年

８

月

２１

日届满。 此外，根据公司与中煤集团签署的《房屋租赁框架协议》、《土地使用权租赁框架

协议》的规定，每隔

３

年可以依据市场情况调整租金标准。

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及未来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公司拟与中煤集团续签《煤炭供应框架协议》、《综合

原料和服务互供框架协议》、《工程设计、建设及总承包服务框架协议》、《房屋租赁框架协议》并继续履行《土

地使用权租赁框架协议》，公司拟与山西焦煤集团续签《煤炭等相关产品及服务供应框架协议》，中煤财务公

司拟与中煤集团续签《金融服务框架协议》，并对上述协议内容进行适当修改。

除《房屋租赁框架协议》有效期至

２０２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届满及《土地使用权租赁框架协议》有效期至

２０２６

年

８

月

２１

日届满之外，上述其他各项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有效期均为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二）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与原有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相比，本次涉及续签的日常关联交易协议主要交易条款不发生变化，但个别

协议项下的内容根据上市地监管规则的要求有适当修改。

１

、《煤炭供应框架协议》

根据《煤炭供应框架协议》，中煤集团同意把其拥有运营权的所有下属煤矿企业生产的煤炭按协议的规

定独家供应及销售予公司。 该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

（

１

）中煤集团同意向本公司独家供应其所属煤矿生产的煤炭产品，并承诺不会向本公司及本公司指定

机构以外的任何第三方出售任何该等煤炭产品。若中煤集团所提供的煤炭产品数量或质量未能满足本公司

要求，本公司有权向第三方购买煤炭产品。

（

２

）本协议项下，煤炭价格应按市场价格定价。 市场价格需参考环渤海动力煤指数，并考虑相关煤质情

况和不同交货方式后确定。

（

３

）中煤集团向本公司供应煤炭，本公司每月分批集中结算，并以现金或者其他双方约定的方式支付。

本协议项下的购买价支付方法须遵循于本协议期间内双方根据本协议拟进行的各项具体交易订立的个别

实施协议。

（

４

）协议有效期自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为期三年。 期限届满后，《煤炭供应

框架协议》在遵照上市规定相关规定并经订约方协议的情况下，可续期三年。

２

、《综合原料和服务互供框架协议》

根据《综合原料和服务互供框架协议》，中煤集团和公司将相互提供综合原料和服务，该协议的主要条

款如下：

（

１

）中煤集团向公司供应：

（

ｉ

）生产原料及配套服务，包括原材料、辅助材料、运输装卸、电力及热能供应、设备维修和租赁、劳务承

包及其他；及（

ｉｉ

）社会及支持服务，包括员工培训、医疗服务及紧急救援、通讯、物业管理服务及其他。

（

２

）公司向中煤集团供应：

（

ｉ

）生产原料及配套服务，包括煤炭、煤矿装备、原材料、辅助材料、电力及热能供应、运输装卸服务、设

备维修和租赁、劳务承包及其他；及（

ｉｉ

）独家煤炭出口配套服务，包括组织产品供应、进行配煤、协调物流及

运输、提供港口相关服务、安排检 验及质量认证以及提供有关产品交付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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